附件6

2026年福建省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
项目申报指南

一、申报条件
（一）项目县具备承担项目所需的立地条件、实施主体、人才队伍及组织协调能力，确保项目任务如期完成。
（二）申报项目主体可同时承担稳定粮食生产等其他粮油生产项目，但项目实施内容、资金补助范围、建设地点等不得重复。
（三）申报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项目的主体不得与承担部级绿色高产高效行动项目的主体重复。
二、年度目标
通过项目实施，粮油规模种植主体水稻单产比当地上一年平均亩产高10%以上，油菜等其他粮油作物单产比当地上一年平均亩产高5%以上。
三、建设内容
[bookmark: _GoBack]项目建设内容为建立粮油作物示范片和购置生产设施设备。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个作物示范面积须相对集中连片30亩及以上。实施主体购置播种育秧流水线、高性能插秧机（含钵苗移栽机）等设备的财政补助金额为设备投资总额的80%，且单个主体财政补助金额不超过60万元。
在示范片集成应用新品种、新农药、新机具、新肥料、新技术等粮油“五新”。水稻上，推广精量播种、精准条播、叠盘暗出苗、工厂化机插育秧、全程机械化、“一喷多促”等技术。大豆（含鲜食大豆、蚕豆）上，推广合理轮作、深松深翻、大垄密植、增施有机肥、病虫害绿色防控、机耕机播机收等技术。玉米上，选用高产、优质、抗病、抗倒品种，推广科学施肥、水肥一体化等配套高产栽培技术。薯类上，选用优质脱毒种薯（苗），推广水旱轮作、增施有机肥、轻简化栽培、稻草覆盖等技术。油菜上，推广合理密植、机械直播、播种流水线育苗、机械化移栽、油菜机烘、分段机收等技术。花生上，推广单粒精播、起垄栽培、地膜覆盖、水肥一体化、机械收获、绿色防控等技术。
四、申报流程
项目县按照要求提交项目申报有关材料（附件6-1、6-2），县级农业农村部门于11月25日前行文上报设区市，设区市农业农村部门汇总盖章后于11月30日前上报省农业农村厅，省级经组织专家评审、综合评估后，项目县名单及具体实施内容按程序确定。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林武、王琛，联系电话：0591-87811903，邮箱：LYK87811903@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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